[bookmark: _Toc120440719]项目招标需求
[bookmark: _Toc120440720]一、说明
[bookmark: _Toc120440721]1 总则
1.1投标人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2 投标人对所提供的货物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
1.3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应当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招标需求。
1.4投标人应如实准确地填写投标货物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品牌、产地等相关信息，因上述信息内容填写不完整、不准确，而导致投标文件被误读、漏读，由投标人自行负责，为此投标人需承担其投标文件在评标时被扣分甚至被认定为无效投标的风险。
★1.5 若本项目涉及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信息安全产品、3C认证产品、强制节能产品、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等），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满足强制认证要求。（详见第一章投标人须知及前附表21.3（9））
★1.6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1.7 采购人在技术需求和图纸或图片（如果有）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货物的标准以及参照的技术参数或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和排他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其他替代标准、技术参数或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在不影响功能实现的前提下，并在可接受范围内接受偏离。
1.8投标人在投标前应认真了解采购人的使用需求、使用条件（使用空间、能源条件等）和其他相关条件，一旦中标，应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货物及相关服务。
1.9投标人应根据本章节中详细技术规格要求，采用市场主流产品或按照要求提供定制产品参加竞标。同时，请投标人务必注意：无论是正偏离还是负偏离，都不得与招标要求相差太大，否则将可能影响投标人的得分。一旦中标，投标人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签订合同并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1.10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包括招标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可在收到或下载招标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bookmark: _Toc120440722]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86249604][bookmark: _Toc120440723]2 项目名称：详见“投标邀请”
[bookmark: _Toc486249605][bookmark: _Toc120440724]3 项目地点：详见“投标邀请”
[bookmark: _Toc120440725]4招标范围与内容
4.1 项目背景及现状：浦东新区陆家嘴消防救援站体验馆建筑面积约270平方米，以“全民消防，生命至上”为展馆主题。建设内容包含“救援站主题宣传片”，“陆家嘴地区沙盘模型”，“消防知识科普”，“消防装备展示”，“消防知识课堂”，“火灾自动报警演示系统”，“模拟燃烧实验”，“模拟电动车充电不当”，“模拟家庭火灾隐患”，“模拟灭火体验”，“急救模拟互动”，“楼宇火灾报警演示”，“社区火灾隐患模拟”，“结绳自救”，“火灾逃生教育科普”，“火灾逃生场景体验”等综合性场馆体验内容。
消防员都是新时代的“逆行者”，但火灾预防绝不仅仅是他们的事，而是需要全民重视、全民参与，共同夯实责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这样才能确保平安与健康。消防救援站以真实的消防案例，结合照片、场景、模型、影片等形式，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展项，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全民自救能力，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努力营造全民学消防的浓厚氛围。
4.2 项目招标范围及内容：详见“投标邀请”
[bookmark: _Toc120440726]5承包方式
5.1依据本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中标人以包供货、包安装调试、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的方式实施总承包。
5.2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120440727]6合同的签订
6.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120440728]7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7.1 结算原则
7.1.1本项目合同总价不变，采购人不会因人工费、物价、费率、汇率或其他因素（不可抗力除外）的变动而进行调整。
7.1.2发生设备维修的，如该设备尚在质保期内，采购人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如在质保期外，单价按照投标文件中明确的备品备件单价（含维修人工费）计取，数量按实结算。如投标文件中没有类似备品备件单价可参照的，则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维修单价。
发生的设备大修或应急维修费用，单价按照投标文件中明确的备品备件单价（含维修人工费）计取，数量按实结算。如投标文件中没有类似备品备件单价可参照的，则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维修单价。
7.2 支付方式
7.2.1 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一次性支付方式，在采购人和中标人合同签订，且财政资金到位后，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7.2.2一次性支付的时间进度要求和支付比例具体如下：
货物安装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收到中标人有效的发票后，向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7.3中标人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7.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迟延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120440729][bookmark: _Toc475631915]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120440730]8适用技术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各投标人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招标文件中列明，中标人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120440731]9招标内容与质量要求
9.1 供货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技术参数
（含材料、工艺要求）
	数量
	供货期
	质保期
	备注

	1
	消防体验馆建设项目工程投影机2台
	1.芯片：DLP显示技术，芯片尺寸0.47英寸
2.分辨率：≥1920×1080
3.光源：ALPD激光光源，光源寿命≥20000小时
4.亮度：≥6200ANSI流明
5.对比度：≥100,000:1
6.亮度均匀性：≥85%
7.镜头：超短焦反射式镜头，投射比≤0.25:1
8.信号接口：输入：HDMI1.4*2，RGB*2(RGB IN 2 Share with RGB Out)，Video(RCA)*1，Audio in(L/R)--RCA*1，Audio in(mini jack,3.5mm)*1，MIC *1；输出：RGB*1，Audio out(mini-jack,3.5mm)*1，
9.控制接口：RS232*1，LAN(RJ45)*1， USB(type B only for debug)*1，红外3D接口*1
10.色域：≥REC.709
11.功耗：功耗≤480W，待机功耗≤0.5W
	2台
	≤30天
	[bookmark: _GoBack]整机保修≥3年
	


说明：投标人不得对表内产品数量进行缩减。
[image: C:\Users\wzb\Desktop\安装示意图.jpg]
安装示意图
9.2具体技术与质量要求
9.2.1 用途描述：满足消防体验馆视频、图文等多媒体播放展示需求。
9.2.2 具体技术参数指标要求
9.3 安装调试要求及备品备件或配件报价等要求
9.3.1安装调试：由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其安装、设备上电、调试(包括硬件及软件)及开通由投标人负责，采购人予以协助配合。设备安装、调测所需工具、仪表及安装材料均由投标人提供。
9.4 供货期要求
9.4.1 本项目供货期包括设备供货、就位、安装调试直至交付使用的全部时间。
9.4.2 本项目的安装调试及试用期间的管理将纳入采购人的管理范围，在此过程中，中标人须服从采购人的时间和管理协调。
9.5质量标准及验收要求
9.5.1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和相关服务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各项质量和安全标准、规范和验收要求，标准和规范等不一致的，从高从严执行。
9.5.2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标准和验收要求为按照上文中10.1条款规定一次验收合格。
9.5.3如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或退货，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对供应商作违约处理。
[bookmark: _Toc120440732]10人员及设备要求（人员配备要求）
10.1人员配备要求
投标人配备项目实施团队，保障设备正常安装运行及提供优质售后服务。
10.2 设备要求
[bookmark: _Toc120440733]投标人应按本项目设备要求，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120440734]11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安装）与环境保护要求
11.1投标人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进行相关安装、调试服务所需的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1.2在项目安装、调试实施期间为确保安装作业区域及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不影响其他活动正常进行，中标人应严格执行国家与上海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安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主动加强和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安装）及环境保护等有关管理工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中标人若违反规定野蛮施工、违章作业等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11.3中标人在项目供货、安装实施期间，必须遵守国家与上海市各项有关安全作业规章、规范与制度，建立动用明火申请批准制度，安全用电等制度，确保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11.4中标人现场设备安装负责人应具有专业证书，安装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中标人应对设备安装、调试期间自身和第三方安全与财产负责；
    11.5中标人在组织项目实施时必须按安装施工计划协调好现场施工（安装）工作，在项目验收合格移交前对到场货物承担保管责任。中标人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保护好施工区域内的环境和原有建筑、装饰与设施，保证环境和原有建筑、装饰与设施完好；
    11.6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文明施工（安装）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同时应适当考虑购买自己员工和第三方责任保险，并在报价措施费中列支必须的费用清单。
[bookmark: _Toc120440735]12售后服务要求
12.1 设备安装调试完成通过验收后，应将相关文档资料和售后服务联系方式（联系人、固定电话、
手机）交采购人。
    12.2 在投标文件中应提出详细的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及培训进度。中标人应对本项目中的实际使
用人进行使用培训，应通过编制培训教材（含光盘）、现场操作讲解等方式，负责对使用方进行
操作培训，直至使用方熟练掌握。
    12.3 投标人需有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及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等技术服务信息。（投标人需在投标文
件中出示）。
    12.4 整套系统含设备免费售后维护保养不小于 3 年。售后服务要求及时，接到采购人报修维护信息后 2 小时内予以技术响应， 4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修复工作， 12 小时如不能修复则提供备用
设备。
    12.5 在免费维修期内，售后服务机构或团队构成、系统发生故障后的应急响应方案；如果设备发生故障，中标人应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以上各项都应是免费的。
    12.6 应加强内部管理，做好售后服务书面记录。书面记录应编制流水号，每次售后服务完成后要
写明内容，经采购人签字确认，并存档（不少于免费服务期年限）

[bookmark: _Toc120440736]四、投标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120440737]14投标报价依据
14.1 投标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招标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供货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4.2 招标文件明确的项目范围、供货内容、供货期限、产品及安装质量要求、验收要求及售后服务要求等。
14.3供货清单说明
14.3.1 供货清单应与投标人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4.3.2采购人提供的供货清单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主要工作内容，与最终的实际履约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投标人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了解招标需求。投标人如发现清单和实际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或补充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不得缩减供货清单内容。
[bookmark: _Toc120440738]15投标报价内容
15.1投标报价应包括为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设备和材料采购、加工制造、运输、装卸、仓储、保管、培训、验收、配合、保险、劳务、管理、利润、税费、伴随服务费用（包括安装、调试等）、售后服务、履约过程中的全部风险和责任等所有相关因素涉及的全部费用。
15.2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投标报价应将所有工作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属于投标人的风险，其费用视作已分配在报价明细表内单价或总价之中。投标人应逐项计算并填写单价、合计价和总价，投标人没有填写单价和合计价的项目将被认为此项目所涉及的全部费用已包含在其他相关项目及投标总价中。
15.3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除不可抗力之外，主材、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投标人应自行考虑，在合同履约期内中标价不作调整。
15.4投标人按照投标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报价一览表及各类投标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时间、价格构成等。
15.5投标人只需在《开标一览表》中报出对应的投标价格即可。
[bookmark: _Toc120440739]16投标报价控制性条款
16.1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包件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6.2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6.3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6.4 经评标委员会审定，投标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
16.4.1投标报价中缩减供货清单中产品数量的；
16.4.2投标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5、 [bookmark: _Toc120440740][bookmark: _Toc486604818][bookmark: _Toc481849902]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120440741]17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bookmark: _Toc486604821][bookmark: _Toc481849905]17.1 按照财政部、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要求，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品目清单”中的，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采购人需购买的材料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的，投标人必须选用节能产品。
17.2投标人如选用节能产品的，则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的认证证书；反之，该产品在评标时不被认定为节能产品。
[bookmark: _Toc4671589][bookmark: _Toc535412970][bookmark: _Toc120440742]18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18.1 按照财政部、环保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要求，采购人采购的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中的，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8.2投标人如选用环境标志产品的，则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证书；反之，该产品在评标时不被认定为环境标志产品。
[bookmark: _Toc4671590][bookmark: _Toc120440743]19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9.1 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投标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企业，不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均应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9.2 依据市财政局2015年9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9.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9.4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规定，其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19.5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且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其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反之，依照联合体协议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给予联合体4%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19.6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486604822][bookmark: _Toc4671592][bookmark: _Toc481849906][bookmark: _Toc120440744]20规范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本项目不适用）
20.1 依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和《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的规定，本项目可以采购进口产品。
20.2经批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项目，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bookmark: _Toc486604823][bookmark: _Toc4671593][bookmark: _Toc477267172]21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注：仅监狱企业适用）
21.1 按照国家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21.2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486604820][bookmark: _Toc481849904][bookmark: _Toc4671594]22促进残疾人就业（注：仅残疾人福利单位适用）
[bookmark: sendNo]22.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2.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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